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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0〕第 298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0 年 5 月 26 日晚间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筹划控制权变更的停

牌公告》，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宏亮拟分别将所持公司总股本 5%和 4.08%

的股份转让给浙江易通数字电视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浙江易通”，

为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）和东阳聚文影视文化投资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阳聚文”，为东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

办公室下属控股子公司），将其所持公司 23.55%股份的表决权委托浙

江易通行使，并协调第三方股东向东阳聚文转让 0.92%的股份。本次

交易完成后，浙江易通持有公司 28.55%股份的表决权成为公司控股

股东，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。后续待相应股份解除

限售后吴宏亮拟进一步将所持公司总股本 8.87%和 1.7%的股份转让

给浙江易通和东阳聚文。同时，公司拟向浙江易通、东阳聚文非公开

发行股票。上述全部交易完成后，浙江易通持有公司 29.9%的股份，

东阳聚文持有公司 9%的股份，吴宏亮持有公司 12.82%的股份。此外，

吴宏亮拟与东阳方面终止 5月 7 日签署的《吴宏亮与东阳金融控股有

限公司、东阳聚文影视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

公司之股份转让意向性协议》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向上述

交易相关方进行核实并说明以下情况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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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请说明吴宏亮两次筹划控制权变更及短期内调整控制权变更

方案的原因及合理性，相关事项决策过程是否合理审慎，本次控制权

变更方案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。 

2. 请结合本次各交易的具体安排，说明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

制人拟发生变更的具体时点、判断依据及合规性，非公开发行事项若

未获得通过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及后续安排。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

意见。 

3. 本次交易完成后，浙江易通持有公司 5%的股份，持有公司

28.55%股份的表决权；吴宏亮持有公司 27.23%的股份，持有公司 3.68%

股份的表决权；东阳聚文持有公司 5%的股份。（1）请对照《上市公

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八十三条的规定，说明浙江易通与东阳聚文是否

构成一致行动人，吴宏亮是否因本次表决权委托事项与浙江易通构成

一致行动人。（2）请说明全部交易完成后，相关委托表决权是否继续

生效，浙江易通和吴宏亮是否应按照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四

十七条的规定履行要约收购义务。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. 请说明吴宏亮协调第三方股东转让股份是否构成承诺事项，

如构成，说明承诺无法履行时保障交易完成的措施，以及对本次交易

的影响。 

5. 请结合两次控制权变更的决策过程及参与人员等，自查是否

存在相关人员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。 

6. 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0 年 6 月 1 日前将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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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并抄送浙江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我部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

的责任。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5 月 27 日 

 

 
 

    


